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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开放合作。

坚持系统协同。

（三）主要目标。

——知识产权保护迈上新台阶。

——知识产权运用取得新成效。

——知识产权服务达到新水平。

——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取得新突破。



注：①“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是指每万人口本国居民拥有的经国家知识产权

局授权的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1．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明专利；2．在海外

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3．维持年限超过 10 年的发明专利；4．实现较高质押融资金额的

发明专利；5．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中国专利奖的发明专利。

②“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登记金额”是指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

额。

③④为 2019 年值。

（四）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政策体系。

健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司法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国防科工局、国家

林草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国家林草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药监局、国家知

识产权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知识产权政策。



（中

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国防科工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

健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机制。

（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

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提高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效能。

（中

央宣传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国家知识产

权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加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

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

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国贸促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加强知识产权领域诚信体系建设。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

部、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加强知识产权源头保护。

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



（科技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

（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国

家林草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强化知识产权申请注册质量监管。

（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中央宣传部、国家统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完善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体制机制。

推进国有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改革。

（国



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中科院、国

家国防科工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优化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

（中

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积极稳妥发展知识产权金融。

（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中央宣传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促进产业知识产权协同运用。

（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

管总局、中科院、国家国防科工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提升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效益。

提升创新主体知识产权管理效能。

（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税务总

局、市场监管总局、中科院、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推动知识产权融入产业创新发展。





（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人民银行、国家

林草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

加快知识产权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

（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

中科院、中国科协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

（十二）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健康发展。

培育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

（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与区域产业融合发展。

（国家知

识产权局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加强知识产权服务业监管。



（国家知

识产权局负责）

（十三）主动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

积极参与完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体系。

（中央宣传部、外交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积极推进与经贸相关的多双边知识产权谈判。

（中央宣传部、外交部、商务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按职责

分工负责）

（十四）提升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水平。

加强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机制建设。

（中

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知识

产权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优化知识产权国际合作环境。



（中央宣传部、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市场监管总局、国际发展合作署、国家药监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贸促会等按职责分

工负责）

（十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

便利知识产权海外获权。

（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中央宣

传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加强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

（中央宣传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国家知识

产权局、中国贸促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六）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

优化知识产权人才发展环境。

（教育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提升知识产权人才能力水平。

（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中央宣传部、

市场监管总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七）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

构建知识产权大宣传格局。

（国家知识产

权局牵头，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广电总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厚植知识产权文化理念。

（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中央宣传部、司法部、文化和旅游部

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八）加强组织领导。



（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有关部门与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九）鼓励探索创新。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与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加大投入力度。

（有关部门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一）狠抓工作落实。

（国家知识产权局牵

头，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